附件2：

“美丽春天，放飞梦想”风筝设计与制作大赛评分表

评分标准：

（1） 造型（30分）：根据不同主题和物体特征合理造型，造型形象生动，夸张得体，根据造型高低评出“最佳造型奖”作品。

（2） 工艺（30分）：风筝骨架结构简练匀称，扣口严密，糊口整洁、严实、松紧适度。

（3） 创意设计（20分）：风筝构思新颖，特色鲜明，时代感强，寓意深远，作品自始至终都能切合主题，根据创意设计得分高低评选出“最佳创意奖”作品。

（4） 美工（10分）：线条流畅，色彩鲜艳和谐，艺术表现力强。

（5） 放飞效果（10分）：风筝在5分钟内飞起不落地且放飞线长20米以上，（该项为学生代表评分，如果天气不稳定，则放飞环节取消，该项得分为满分，若不能放飞，该项分数为0）

	组号
	参赛团队信息或作品名称
	造型（3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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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创意设计（2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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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作品总分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美术与传媒学院所有
